
不属许可
申请材料不全，一

次告知补交齐全

购销计划股

审查材料，提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

予行政许可的意见（5日）

监督电话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1.粮食收购资格申请表 ；2.法人代表（负责人）

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3.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

准通知书；4.资信证明或个人存款证明；5.仓储设施

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；6.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粮

食收购仪器设备检验报告；7。粮食收购仪器设备操作

人员培训证明。

呈请局领导审批

购销计划股

办理《粮食收购许可证》（5日）

准予许可的，在

制订媒体或场合

公示

送达申请人

不予许可的，向申

请人书面说明理

由和依法享有的

权利

— 679 —

4752422

粮食局粮食收购资格审批流程图


